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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审定规则》（CCAR-147部）第一次修订制定，目的是为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如何申请、变更、更新《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提供指导。

2. 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CCAR-147部申请及持有《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国内外维修培训机构。

3. 撤销

自本咨询通告颁发日起，2022年5月25日颁发的AC-147-FS-001 R1《维修培训机构申请指南》撤销。

4. 说明

按照CCAR-147部颁发《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是以配合按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CCAR-66部）颁发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及获得机型签署为目的。随着CCAR-66部第三次修订，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以下简称执照）的分类和要求都发生了较大变化，CCAR-147部第一次修订就是为适应相应的变化。

本咨询通告明确了CCAR-147部维修培训机构的申请和批准流程，提供了常见典型问题的解释，以为维修培训机构如何申请并顺利获得批准提供指导。

5. 一般信息

5.1维修培训机构申请人分为国内维修培训机构和国外维修培训机构两类。
5.2 国内维修培训机构申请人应当为具备法人资质的单位，明确了实际承担维修培训工作及其管理的主体，并且民航行业信用信息记录中没有申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责任经理、质量经理在相关维修业务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5.3 国外维修培训机构除应符合上述条件外，如本国或者本地区民航规章要求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资质的批准，还应当首先获得本国或者本地区民航局的相应批准。

注：以上要求首先获得本国或者本地区民航局的相应批准并非以认可为目的，而是确保维修培训机构具备基本的管理体系，具体申请和批准还应当符合CCAR-147部的相应要求。

5.4 任何维修培训机构在申请《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及其变更、更新时，均应当以责任经理签署《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样例见本文件附录A）的方式正式提出。

5.5 国内维修培训机构的申请受理和批准由申请人主办公和培训地点所在地区管理局（亦称为合格证管理局）负责，具体联系方法如下：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北京市朝阳区首都机场路10号 邮 编：100621 

电 话：010-64592341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hb@caac.gov.cn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3号 邮 编：110043 

电 话：024-88294337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db@caac.gov.cn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上海市迎宾二路300号 邮 编：200335 

电 话：021-22326123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hd@caac.gov.cn

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广东省广州市云霄路163号 邮 编：510405 

电 话：020-86121506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zn@caac.gov.cn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四川省双流县胜利镇云岭路8号 邮 编：610200 

电 话：028-85710144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xn@caac.gov.cn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陕西省西安市桃园南路27号 邮 编：710082 

电 话：029-88791080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xb@caac.gov.cn

民航新疆地区管理局适航处：

新疆乌鲁木齐市迎宾路 46 号 邮 编：830016 

电 话：0991-3801608

电子邮箱：maintenance_xj@caac.gov.cn

注：对于在多地点实施培训的国内维修培训机构，其申请受理和批准由申请人主办公和培训地点所在地区管理局作为合格证管理局统一负责。
5.6 国外维修培训机构的申请受理和批准由民航局飞行标准司统一负责，具体联系方法如下：

中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持续适航维修处：

北京东四西大街155号 邮 编：100710 

电 话：010-64091463

电子邮箱：maintenance@caac.gov.cn
5.7 维修培训机构初次申请《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时，应当提供责任联络人员及联系方式，以便接收相关的通知信息，并在责任联络人员及其联系方式发生变化后及时更新。

注：责任联络人员应当为维修培训机构的质量经理或其授权的本单位人员,以便通过民航局飞行标准监督管理系统平台（简称SOP系统，网址：http:// sop.caac.gov.cn/）在线填报申请资料并提交。初次申请时需通过与责任联络人邮件联系获取平台账号。

5.8 对维修培训机构的申请受理、审查和颁证不收取审查费，但对国外维修培训机构进行现场审查时，国外维修培训机构应当负责提供需要的国际航班和中国境外航班、地面交通及住宿费用。

6.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项目申请规范

6.1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项目分类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项目按照CCAR-66部分为涡轮飞机（TA）、活塞飞机（PA）、涡轮旋翼机（TR）、活塞旋翼机（PR）四类。

注：对于eVTOL等新型航空器，当前还主要集中在中小型航空器，在以上四类执照类别中已包含基本知识并将进一步增加针对性知识点。伴随行业发展成熟，正在建立单独的新型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类别。

6.2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方式分类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按照维修培训机构的性质及培训对象分为产教融合方式、产教衔接方式和商业方式三类。具体限定如下：

（1）产教融合方式：由航空工程专业院校所属维修培训机构针对本校航空工程特色专业在校生开展的初始执照培训；

（2）产教衔接方式：由航空工程专业院校所属维修培训机构针对本校理工科专业毕业生在入职工作前开展的初始执照培训；
（3）商业方式：以上情况之外开展的任何执照培训均属商业方式。

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可申请任何方式的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其他维修培训机构仅能申请商业方式开展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具体申请的培训方式需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的其他说明栏中注明。

注1：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及航空工程特色专业须经局方按照本文件附录B.2-1的标准评估认定。另外，并非强制航空工程专业院校申请所有方式，也可仅申请商业方式的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在此情况下则无需按照本文件附录B.2-1的标准评估认定。

注2：对于产教衔接方式，如有应届毕业在校生在完成所有教学内容后开始培训的需要，可按照AC-147-FS-002相关要求在培训实施前申请。
6.3 初次申请和批准

初次申请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的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在提交《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的同时附有下述申请资料：

（1）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2）与申请项目对应的教学大纲；

（3）拟开展的培训方式说明。如包括产教融合方式、产教衔接方式，应附有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及航空工程特色专业自评估说明；

（4）对CCAR-147部的符合性说明，以及有关支持资料。

合格证管理局在收到上述完整的申请资料后，将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反馈受理情况。

合格证管理局在受理申请人的正式申请材料后，将与申请人的责任联络人员协调确定审查计划，选派审查组。

注：对于按照本文件附录B.2-1对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及航空工程特色专业的评估可结合审查一同开展，也可协调合格证管理局在审查前另行开展预先评估。
审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CCAR-147部要求的情况，将以《审查发现问题通知》的方式正式通知申请人。对《审查发现问题通知》所列的发现问题，申请人应当在30天内通过责任联络人向审查组反馈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对于纠正措施不能被认可的情况，审查组将及时反馈申请人，并再次给予申请人30天反馈补充纠正措施。

注：对于申请人未能在30天内反馈纠正措施或补充纠正措施的情况，将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并终结批准程序。如申请人与审查组就发现问题或者纠正措施的认可存在争议，可直接向民航局飞行标准司书面提出裁决要求。

对于无发现问题或者发现问题纠正措施已经得到认可的情况，合格证管理局将于10个工作日内批准按照AC-147-FS-005编写的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并向申请人颁发《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

注：对于计划实施增加执照类别差异培训的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机构，应当在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中明确符合AC-147-FS-002相关规范的具体管理程序，并结合手册一同批准，无需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中单独批准。

除非有必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实际培训验证培训管理符合性的情况，一般颁发《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有效期为3年。

注：维修培训机构不得在合格证列出的培训地点之外的其他地点实施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

6.4 变更申请和批准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机构如发生影响《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有效性的变更，应当通过FSOP系统向合格证管理局提出变更申请，并在提交《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的同时附上如下申请资料：

（1）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变更草稿（按需）；

（2）教学大纲变更草稿（按需）；

（3）其他必要的说明。

注：以上“其他必要的说明”包括按照本文件附录B.2-1的标准可转为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及航空工程特色专业的情况。

合格证管理局在收到上述完整的申请资料后，将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反馈受理情况，包括明确仅文件审查或需进行现场审查。如果不涉及维修培训管理体系、管理文件重大变更和维修培训项目变更，一般无需现场审查，合格证管理局将通过文审流程对变更予以相应处理。

如仅文件审查，将由合格证管理局直接对申请材料进行文件审查；如需现场审查，合格证管理局将与申请人的责任联络人员协调确定审查计划，选派审查组。

审查到颁发变更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程序与初次申请相同；但变更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将不改变其有效期。

6.5 更新申请和批准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机构应当在其《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到期前6个月向合格证管理局提交《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并附上如下申请资料：

（1）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变更草稿（按需）；

（2）教学大纲变更草稿（按需）；

（3）其他必要的说明。

注：以上“其他必要的说明”包括按照本文件附录B.2-1的标准可转为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及航空工程特色专业的情况。

合格证管理局在收到上述申请资料后，将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反馈受理情况。

注：合格证管理局在受理更新申请时，将参考获得批准后维修培训机构年度报告提交的情况。对于不按规定提交或者提供不实报告的情况，将造成不予受理。

受理后到颁发更新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程序与初始申请相同。

7. 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项目申请规范

7.1 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项目

机型维修培训项目适用于AC-66-FS-009附录所列复杂航空器，并选择适用机型“机体、发动机”组合或者其中“机体”、“发动机”之一申请。

每一申请项目对应教学大纲应当至少涵盖该机型维修培训规范的要求，包括适用的具体机型、发动机或其他构型限制对应的培训要求。

注：如申请培训项目仅为“机体”、“发动机”之一，意味着仅通过一个项目的培训无法直接获得机型签署，而必须通过AC-66-FS-009附录机型签署规范所列“机体”加“发动机”任一完整的组合培训后方可申请机型签署。

7.2 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分类

机型维修培训按培训对象可分为初始培训、增加机型培训、差异培训、复训和机型恢复培训；其中发动机型号培训视为机型维修培训的一部分，不单独划分类别。机型维修培训具体分类如下：

（1）初始培训：对应首次申请某一执照类别机型签署的机型培训。

（2）增加机型培训：对应已经具备某一执照类别机型签署，申请增加同执照类别下其他机型签署对应的机型培训。

（3）差异培训主要包括以下情况：一是针对不改变机型签署，但涉及较大设计更改（如安装发动机型号的变更）的培训；二是以B737NG转B737-8，B747-400转B747-8为代表的，在同一制造商和相同TCDS范畴内，可根据机型维修培训规范实施的机型培训；三是以A320转A330、A350，B777转B787等，同一制造商不同TCDS范畴内，具备条件的培训机构，充分评估两种机型维修培训规范差异的情况下开展的机型培训。

注：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差异培训之外涉及设计更改也需经过必要的培训，但无需由CCAR-147部批准的维修培训机构完成。

（3）复训：对应机型签署有效性到期前，申请更新机型签署有效性对应的机型培训。

（4）机型恢复培训：对应机型签署有效性到期后，申请恢复机型签署有效性的机型培训。

申请或者具有“机体（发动机）”组合的维修培训机构可开展上述任何类型的培训；但仅申请或者具有“机体”、“发动机”之一的不能开展机型复训和/或恢复性培训，仅能申请对应机型“机体”或者“发动机”的培训或者相应差异培训。具体申请的培训对象类别需在《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的其他说明栏中注明。

注：申请机型复训和/或机型恢复培训的机构，必须能持续总结、掌握该机型的相关维修手册和放行文件的修订，机型设计更改和选装设备变化，典型多发故障和缺陷及处理，适航指令、服务通告及其他服务文件等更新情况。对于申请差异培训、机型复训和/或机型恢复培训的机构，应具备至少5年原机型的培训经历。对于计划开展差异培训、机型复训和/或机型恢复培训的维修培训机构，应当在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中明确符合AC-147-FS-004相关规范的具体管理程序，并结合手册一同批准。

7.3 初次申请和批准

初次申请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项目的维修培训机构，应当提交《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的同时附有下述申请资料：

（1）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

（2）与申请项目对应的教学大纲；

（3）如为国外维修培训机构，应附有本国或者本地区适用民航规章要求及获得相应批准情况说明和中国用户培训意向书；

（4）对CCAR-147部的符合性说明，以及有关支持资料。

局方（对应国内维修培训机构为合格证管理局，对应国外维修培训机构为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在收到上述完整的申请资料后，将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反馈受理情况。

局方在受理申请人的正式申请材料后，将与申请人的责任联络人员协调确定审查计划，选派审查组。

审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CCAR-147部要求的情况，将以《审查发现问题通知》的方式正式通知申请人。对《审查发现问题通知》所列的发现问题，申请人应当在30天内通过责任联络人向审查组反馈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对于纠正措施不能被认可的情况，审查组将及时反馈申请人，并再次给予申请人30天反馈补充纠正措施。

注：对于申请人未能在30天内反馈纠正措施或补充纠正措施的情况，将视为申请人自动放弃并终结批准程序。如申请人与审查组就发现问题或者纠正措施的认可存在争议，可直接向民航局飞行标准司书面提出裁决要求。

对于无发现问题或者发现问题纠正措施已经得到认可的情况，局方将于10个工作日内批准按照AC-147-FS-005编写的《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并向申请人颁发《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

除非给予明确限制或者被撤销批准，《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有效期为3年。

7.4 变更申请和批准

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机构如发生影响《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有效性的变更，应当通过FSOP系统向局方提出变更申请，在提交《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的同时附上如下申请资料：

（1）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变更草稿（按需）；

（2）教学大纲变更草稿（按需）；

（3）其他必要的说明和材料。

注：对国外维修培训机构，以上“其他必要的说明”包括本国或者本地区对其变更情况的批准（如适用）。

局方在收到上述完整的申请资料后，将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反馈受理情况，包括明确仅文件审查或需进行现场审查。如果不涉及维修培训管理体系、管理文件重大变更和维修培训项目变更，一般无需现场审查，局方将通过文审流程对变更予以相应处理。

如仅文件审查，将由局方直接对申请材料进行文件审查；如需现场审查，局方将与申请人的责任联络人员协调确定审查计划，选派审查组。

审查到颁发变更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程序与初次申请相同；但变更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将不改变其有效期。

7.5 更新申请和批准

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机构应当在其《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到期前6个月向局方提交《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并附上如下申请资料：

（1）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变更草稿（按需）；

（2）教学大纲变更草稿（按需）；

（3）其他必要的说明和材料。

注：对国外维修培训机构，以上“其他必要的说明”包括本国或者本地区对应批准有效性的情况（如适用）。

局方在收到上述申请资料后，将于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反馈受理情况。

注：局方在受理更新申请时，将参考获得批准后维修培训机构年度报告提交的情况。对于不按规定提交或者提供不实报告的情况，将造成不予受理。

受理到颁发更新的《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的程序与初始申请相同。

8. 典型问题的解释

典型问题的解释详见本文件附录B。

附录A：《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申请书》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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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典型问题的解释

B.1 如何确定承担维修培训工作及其管理的主体？

按实际承担维修培训工作及其管理的主体区分如下情况：

（1）法人单位整体作为主体：申请人可仅填写法人单位全称。适用于以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或者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为主业务的单位，一般由法定代表人或向其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作为责任经理。

（2）法人单位下设部门作为主体：申请人应当填写法人单位全称并通过附加括弧明确实际承担维修培训工作及其管理的主体。适用于不以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或者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为主业务的单位，如大专院校、航空公司、维修单位或者从事多种业务的其他单位，可由法定代表人或向其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担任责任经理，也可通过授权由下设部门主管作为责任经理。

上述明确担任责任经理的任何人员均应当以具备资质和精力管理维修培训工作为条件。

B.2 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方面的典型问题

1．如何评估认定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及航空工程特色专业？

航空工程专业院校由各地区管理局按照以下要求评估后报民航局飞标司:

（1）评估院校是否为航空工程专业院校

A．院校是否有航空工程类的理工科专业？

如否，无需进一步评估，可认定为非航空工程专业院校。

如是，继续评估。

B．有关专业之前五年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否与航空工程有关？

如是，无需进一步评估，可认定有航空工程专业院校。

如否，可认定为非航空工程专业院校。

（2）评估具体专业是否为航空工程特色

A．是否有专职航空工程专业教师队伍？

B．航空工程专业教师队伍是否具备对应专业全日制学历？

C．是否具备航空工程相应专业课程专用教学设备设施？

D．之前三年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否与航空工程有关？

以上任何一个无，可认定为不属航空工程特色专业。

每次评估后应当记录相关问题的详细情况，明确认定属于航空工程特色的具体专业，完成具体评估报告后存档并报飞行标准司备案。

2．培训教员配备要求

理论教员不得兼职是因为理论培训教员除应当承担所授权教学内容的授课外，还需承担学员管理（即作为班主任）以及教材、课件、题库及辅助教学设备的开发工作，因此，任何法人单位采用某一下设部门作为承担维修培训工作及其管理的主体时，均应当配备自己的专职理论培训教员，并且能覆盖全部需开展的教学模块。对于航空专业院校，如以产教融合或者产教衔接方式开展执照培训，可聘用本院校内部其他部门符合资质要求的教员作为备份理论培训教员，但仅限承担所授权教学内容的授课。

同理，法人单位承担维修培训工作及其管理的主体应当配备自己的专职实作培训教员，也可聘用法人单位内部其他符合资质要求的兼职实作培训教员作为补充，而且航空专业院校以产教衔接方式开展的执照培训可以聘用外部第三方机构符合资质要求的人员作为兼职实作教员。

维修培训机构理论培训和实作培训教员的数量应当与其所计划开展的培训量相匹配，并至少考虑年度计划开班总数、总学时数、人均可承担总学时数等因素。特别说明的是，实作培训应当充分考虑学员分组、实作设施设备限制等影响。

上述专职教员、备份教员、兼职教员、实作教员和评估教员均需通过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初始培训、持续培训以及相关新技术、新方法的培训，并由维修培训机构质量部门按照经批准的程序给予明确授权。相关授权应当至少以两年为周期重新评估。

3．培训设施设备要求

除必要的办公设施设备外，理论培训的设施设备主要包括理论培训教室和理论考试场所；实作培训的设施设备包括基本技能培训车间和航空器实作培训场地（可同时用于实作评估）。

理论培训教室除具有足够的空间和学员座位外，还应当配备合适的教学设备，如黑或白板、投影仪、CBT设备以及其他辅助教学设备（如解剖模型）等。任何维修培训机构均应当具备与其常规商业培训计划相适应足够的理论培训教室，但航空专业院校可以借用法人单位内部其他符合条件的教室作为以产教融合或者产教衔接方式培训的理论培训教室。

理论考试场所应当为能够安装民航局维修人员执照考试系统的场所，至少容纳配有头戴式有线耳机的25个考试机位，并具备网络连接功能的监控摄像头，具体服务器、考试终端、摄像头和网络环境要求参见相关文件要求。每个考试机位应当有固定的顺序号标识，并且确保各机位之间无法窥视考试内容。

基本技能培训车间除具有足够的空间和操作台位外，还应当配备合适的工具设备、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并以明显的方式张贴区域划分、设备操作规范（如需要）和安全注意事项。

航空器实作培训场地除应具有足够的空间停放航空器外，还应当至少按照CCAR-145部航线维修要求配备技术文件、工具设备、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模拟按照CCAR-145部实施规范管理，并对有标识要求的技术文件、工具设备和器材标明“仅供培训使用”。

对于基本技能培训和航空器实作培训期间教员集中讲解所需的教室，仅需有足够的空间，并可借用理论培训教室替代专门教室。

另外，维修培训机构还应当为培训学员提供一个图书馆或资料室，以供课堂教学之外查询相关资料，包括能够覆盖全部教学模块的辅导材料、法规文件和机型手册。

4．产教融合方式培训如何以学历教育替代执照培训？

航空工程专业院校如具备开展产教融合方式执照培训资质，针对其航空工程特色专业的在校生，在符合下列条件下学历教育专业课程可以替代对应执照具体理论模块的培训：

（1）学历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大纲涵盖对应执照理论培训模块的全部要素，并且教材涵盖对应推荐执照理论培训教材的全部内容；

（2）对应专业课程为必修课，并且教师为按照B.2-2授权的备份理论培训教员；

（3）对应专业课程考试成绩不低于70分；

（4）学历教育专业课程的人数在保证培训质量的情况下可按学历教育的授课人数开展。

上述替代执照理论模块培训不能免除对应的执照考试。

上述替代执照理论模块培训管理程序应当在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中予以明确，在局方完成评估并获得维修培训机构管理手册批准后方可实施，实作模块不可替代。

B.3 机型维修、发动机型号培训方面的典型问题

1．如何应对未明确制造厂家机型维修培训规范要求的情况？

因历史原因，当前一些机型没有航空器评审报告（AER），或者虽然有AER，但其中未明确制造厂家机型维修培训规范要求的情况。为解决此问题，飞行标准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1）由飞行标准司组织航空器评审组（AEG）协调制造厂家单独编制适合我国机型维修培训要求的培训规范，经AEG评估认可后，由制造厂家向用户和维修培训机构发布。

（2）联合中国民航维修协会组织行业共同制定适合我国机型维修培训要求的培训规范，并由AEG评估认可后发布。

（3）对于非运输类航空器，在局方认可情况下，可认可使用原厂的培训课件/资料作为机型维修培训规范的参考。

（3）对于非运输类航空器，经局方评估，对于国外机型培训机构，可认可原厂或其授权的培训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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